
　

上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文 件

沪府办字 〔２０２２〕１３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«２０２２年上海市

“一网通办”第三方调查评估工作方案»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,各有关单位:

现将«２０２２年上海市“一网通办”第三方调查评估工作方案»

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按照执行.

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７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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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２２年上海市“一网通办”第三方调查

评估工作方案

　　为了更好贯彻国务院印发的«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

规范化便利化的指导意见»、市人大常委会«关于进一步促进和保

障“一网通办”改革的决定»、市委办公厅印发的«关于深化“一网通

办”改革构建全方位服务体系的工作方案»,根据市政府办公厅印

发的«２０２２年上海市全面深化“一网通办”改革工作要点»,２０２２

年,市政府办公厅继续委托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开展上海市“一网通

办”第三方评估工作.结合２０２２年“一网通办”重点工作任务,制

定本方案.

一、评估原则

(一)导向性.本次评估指标体系,聚焦今年国务院下发的政

务服务标准化、规范化、便利化相关文件要求,本市２０２２年“一网

通办”工作要点,中央党校(国家行政学院)关于省级政府和重点城

市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相关指标,建立面向用户的指标体系,重点

关注解决服务企业和群众的难点、痛点、堵点问题.

(二)客观性.本次评估从第三方的视角,从政务服务供给侧

和需求侧两个维度,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,采取实时

数据监测、后台信息抓取等手段,对“一网通办”的内容供给、用户

体验、服务效能等方面数据进行采集与监测,科学和客观地反映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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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、各部门“一网通办”成效.

(三)实效性.本次评估从提升“一网通办”用户体验度的目标

出发,以企业和群众“获得感”为第一评价标准,通过“用户感知”实

际体验办事对象在获取政务服务过程中的便捷度和满意度,发现

各区、各部门在政务服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,推动形成以评估推执

行、以反馈促改进的闭环管理模式.

二、评估对象

(一)１６个区政府.

(二)市政府各相关委办局和“一网通办”工作参与单位(４５

家).其中,评估单位３４家: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商

务委、市教委、市科委、市公安局、市民政局、市司法局、市财政局、

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规划资源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住房城

乡建设管理委、市交通委、市农业农村委、市水务局、市文化旅游

局、市卫生健康委、市应急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地方金融局、

市体育局、市医疗保障局、市绿化市容局、市税务局、市民防办、市

粮食物资储备局、市药品监督管理局、市知识产权局、市新闻出版

局、市档案局、市消防救援总队、市残疾人联合会、市总工会;参照

评估单位１１家:市民族宗教局、市国家安全局、市机管局、市政府

侨办、市审计局、市国资委、市政府合作交流办、市统计局、市退役

军人局、市烟草专卖局、市气象局.

(三)市级管委会(４家):上海化工区管委会、临港新片区管委

会、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管委会、长兴岛开发建设管委会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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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评估要点

(一)全面提升服务体验.加快形成“一网通办”全方位服务体

系,坚持场景应用驱动,围绕个人全生命周期和企业全经营周期,

拓展公共服务领域应用场景落地;推进惠企利民政策“免申即享”,

重点推进２７项市级“免申即享”服务;优化全流程一体化办事服

务,重点推进１５０项高频事项;深化“一件事”集成服务,重点推进

新增９个“一件事”集成服务.

(二)线上线下深度融合.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、规范化、

便利化.推行“两个集中”;夯实帮办制度,线上帮办推进１００项高

频事项人工帮办服务,线下推进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帮办;推行线

上线下办理标准一致、渠道互补,深化综合窗口服务,实行综合受

理、分类办理、统一出件;推动各级政务服务大厅落实«“一网通办”

政务服务中心建设和运行规范»和统一预约服务;落实政务服务

“好差评”制度,推进差评整改情况;构筑１５分钟政务服务圈.

(三)全面深化数据治理应用.落实«上海市数据条例»,建立

健全配套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,深入推进数据汇聚、治理、共享、应

用,持续提升公共数据质量.优化电子证照制发和送达模式,加大

推广力度,拓展应用场景.

四、评估指标体系框架

评估主要包括网上政务服务能力评估、线上线下融合度、数据

治理应用３个方面,共６７项评估指标(其中,市级评估指标６２项,

区级评估指标５８项,管委会评估指标４７项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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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网上政务服务能力评估.参照２０２１年省级评估指标体

系,按照在线服务成效度(“好差评”制度建设)、在线办理成熟度、

服务方式完备度、服务事项覆盖度、办事指南准确度５个维度进行

评估,共４５项指标.网上政务服务能力评估指标中部分指标将根

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２０２２年度省级政府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

评估指标体系进行动态调整,调整的具体指标另行通知.

(二)线上线下融合度.按照政务服务标准化、融合服务能力、

帮办服务、服务拓展、宣传推广５个维度进行评估,共１０项指标.

(三)数据治理应用.按照数据汇聚、数据共享、数据治理、数

据安全、制度建设、电子证照情况６个维度进行评估,共１２项

指标.

五、评估方式

(一)评估采样.数据采集截止时间: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０日.按

照评估指标要求,进行数据采样.

(二)补充填报.创新工作等内容填报截止时间为２０２２年１１

月２０日.

(三)统计评分(２０２２年１２月).结合评估指标,根据日常监

测、评估采样情况,进行统计打分.

(四)分析报告(２０２３年３月).形成各参评单位评估结果分

析报告.

六、评估结果应用和发布

(一)评估结果报送市绩效考核办,作为市级机关、区党政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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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子绩效考核的重要参考.

(二)评估结果适时发布.

附件:２０２２年上海市“一网通办”第三方调查评估指标体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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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７日印发


